
     開 工 報 告 書 

  一、工程名稱： 

  二、開工日期：民國 年 月 日（工期  天） 

  三、履約保證金繳交日期：民國 年 月 日（現金或定存單） 

  四、檢附切結書二份（專任工程人員及工地主任各乙份）。 

  五、勞安人員、品管人員、技師或工地主任（含證照影印本一份） 

具文報告備查並請派員監造 

     敬 陳 

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新竹管理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承包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

負責人：         

技師（或工地主任）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及蓋章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年  月  日 



 

切結書（開工前檢附） 

       本人               受聘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為承辦

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新竹管理處辦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招標案

之專任工程人員，對於專任工程人員之責任，包括刑事、民事與行政責

任，已充分瞭解相關之法令規定，並願確實遵行。 

 

立書人 

專任工程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 



     

切結書（開工前檢附） 

       本人              受聘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為承辦

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新竹管理處辦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招標案

之工地主任，對於工地主任之責任，包括刑事、民事與行政責任，已充分

瞭解相關之法令規定，並願確實遵行。 

 

 

立書人 

工地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 


